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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2,000万元人民币参与控股子公司烟台蓝纳

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本轮融资，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60.4156万元人民币。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4、本次交易已经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

由守谊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一、交易概述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诚药业”或“公司”）于2025年2月14日第六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烟台蓝纳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纳成”或“目标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拟引入温
州瑞力医疗新消费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瑞力”）、上海遴珏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遴珏”）、上海瀚宸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瀚宸
铭”）3位投资者，东诚药业参与本轮融资，4位投资者合计出资人民币15,016万元按照33.1040元/1元
注册资本出资额的对价认购蓝纳成新增的453.6006万元注册资本。蓝纳成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注
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8,911.7903万元。本次增资扩股各投资人出资认缴公司注册资本、计入公司资
本公积、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增资方名称
温州瑞力
上海遴珏

上海瀚宸铭
东诚药业

增资金额
10,000
16

3,000
2,000
15,016

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302.0782
0.4833
90.6235
60.4156
453.6006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9,697.9218
15.5167

2,909.3765
1,939.5844
14,562.3994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一）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由守谊先生为目标公司股东烟台鼎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烟台鼎

英”）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烟台鼎英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参与目标公
司本轮融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批程序
2025年2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董事会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由守谊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内容详见同日在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三）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温州瑞力医疗新消费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瑞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3-04-12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3MACDW3XQ6C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罗东北街100号A栋249室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情况：温州瑞力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市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湾区科创投资有限公司等
2、公司名称：上海遴珏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瑞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08-29
注册资本：8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BY7W3457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丙楼3489室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企业总部管理；市场营销策

划；财务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咨询策
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情况：陈海军、黄家鑫、上海瑞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赵耀罡
3、公司名称：上海瀚宸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丁涛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4-10-17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E2K59E94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68号1303室（集中登记地）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伙人情况：丁涛、丁乙芯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烟台鼎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守谊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09-08
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MA94UNCL1L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北路22号烟台东诚北方制药有限公司行政楼1层101

室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合伙人姓名
由守谊
刘晓杰
孙晶

朱春萍

认缴出资额
420
60
60
60
600

持股比例（%）
70
10
10
10
1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2024年度（未经审计）
0

-299.69
-57.69

2024年度（未经审计）
6,000,042.57

750.00
5,999,350.27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烟台蓝纳成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志刚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未上市）
成立日期：2021-01-06
注册资本：8458.1897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H3FYU34
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滨海东路500号52号楼101号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物临床试验服务；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

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市场营销策划；货物进出口；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
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本次融资前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股东姓名/名称
东诚药业

CHEN XIAOYUAN
烟台鼎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鼎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乔晓辉
井冈山久友和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山东动能嘉元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山东省新动能黄渤海新区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业达才睿芯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景林景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烟台伯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蓝色药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烟台源禾春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社保基金湾区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
（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红土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红土金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烟台蓝鑫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齐鲁前海（青岛）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前海方舟（石家庄）大健康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烟台昆嵛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烟台龙信知产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额
4071.0434

900
600
600

176.52
176.52
73.3043
244.3477
146.6086
146.6086
73.3043
24.4348
97.7391
187.9598
187.9598
150.3678
225.5517
56.3880
187.9598
37.592
37.592
56.3880

8458.1897

持股比例（%）
48.1315%
10.6406%
7.0937%
7.0937%
2.0870%
2.0870%
0.8667%
2.8889%
1.7333%
1.7333%
0.8667%
0.2889%
1.1556%
2.2222%
2.2222%
1.7778%
2.6667%
0.6666%
2.2222%
0.4444%
0.4444%
0.6666%

100.0000%
（二）财务情况
蓝纳成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2023年度（经审计）
0

-99,460,465.99
-99,460,465.88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7,805,660.91
13,634,750.64
134,170,910.27

2024年1-9月（未审计）
0

-135,261,786.21
-135,261,785.84

2024年9月30日（未审计）
403,634,349.42
95,224,098.05
308,410,251.36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各方同意温州瑞力、上海遴珏、上海瀚宸铭、东诚药

业（就其在本次投资中认购的公司新增注册资本而言）合称为“本轮投资方”共计4位投资者合计出资
人民币 15,016 万元按照33.1040元/份出资额的对价认购蓝纳成新增的 453.6006万元注册资本，其中
东诚药业以2,000万元人民币认购其新增的60.4156万元注册资本。

六、本次拟签订《增资协议》、《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主要条款内容
1、各方同意蓝纳成以《增资协议》条款及条件增资扩股：
1.1 根据蓝纳成股东决议，决定将蓝纳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458.1897万元增加到8,911.7903万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453.6006万元。
1.2温州瑞力、上海遴珏、上海瀚宸铭3位投资者，东诚药业继续本轮跟投，4位投资者合计出资人

民币15,016万元按照33.1040元/1元注册资本出资额的对价认购蓝纳成新增的453.6006万元注册资
本。具体股权结构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增资方名称
温州瑞力
上海遴珏

上海瀚宸铭
东诚药业

增资金额
10,000
16

3,000
2,000
15,016

计入公司注册资本
302.0782
0.4833
90.6235
60.4156
453.6006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9,697.9218
15.5167

2,909.3765
1,939.5844
14,562.3994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2、蓝纳成增资扩股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股东姓名/名称
东诚药业

CHEN XIAOYUAN
鼎英投资
鼎蓝投资
乔晓辉

久友和璟
动能嘉元投资
新动能投资
业达投资
景林景盈
伯信投资

蓝色药谷投资
源禾春熙

社保大湾区基金
红土一号基金

创新资本
红土金泰创投

烟台蓝鑫
齐鲁前海
前海方舟

烟台昆嵛动能
龙信投资
瑞力投资
上海遴珏

上海瀚宸铭

认缴出资额
4,131.4590

900
600
600

176.52
176.52
73.3043
244.3477
146.6086
146.6086
73.3043
24.4348
97.7391
187.9598
187.9598
150.3678
225.5517
56.3880
187.9598
37.592
37.592
56.3880
302.0782
0.4833
90.6235

8,911.7903

持股比例（%）
46.3597%
10.0990%
6.7327%
6.7327%
1.9807%
1.9807%
0.8226%
2.7418%
1.6451%
1.6451%
0.8226%
0.2742%
1.0967%
2.1091%
2.1091%
1.6873%
2.5309%
0.6327%
2.1091%
0.4218%
0.4218%
0.6327%
3.3896%
0.0054%
1.0169%

100.0000%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3、出资时间
3.1本轮投资方应在其收到缴付通知且书面确认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增

资款一次性划入目标公司的融资账户；
3.2本轮投资方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并提供银行汇款凭证后，即视为本轮投资方已履行本协议

项下投资的交割义务；
4、增资交割的先决条件
本轮投资方按照协议约定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款，应当以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或被本轮投资方书

面豁免为前提：
4.1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中国法律、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判决、

裁决、裁定或禁令，也不存在任何已对或将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悬而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仲裁、判决、裁决、裁定或禁令；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已经为签署、交付交易文件和履行本次交易取得
了所有政府机构或者第三方（如需）的批准、登记、备案、同意或者豁免；

4.2各方已有效签署并交付本次投资相关的增资协议、股东协议、为本次交易目的修订的公司章
程及其他交易性文件；

4.3目标公司已作出有关同意签署交易文件和批准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现有股
东放弃优先认购权，并已经获得所有签署并履行交易文件及本次交易的现有股东同意以及第三方许
可（如有）；

4.4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在交易文件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持续保持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并
且履行了交易文件规定的应于交割日或之前履行的承诺事项，没有任何违反交易文件的约定的行为；

4.5自交易文件签署之日（包括签署日）至交割日，不存在或没有发生对公司的资产、财务结构、负
债、技术、盈利前景和正常经营已产生或经合理预见可能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事实、条件、变
化或其它情况；

4.6本轮投资方已收到目标公司向其提供的截至交割日前一个月月底的目标公司的财务数据及
未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4.7在交割日前不存在具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并且没有证据表明会发生可能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该等事件。

5、增资款用途
各方同意，将本次投资中目标公司获得的全部增资款用于目标公司运营或本轮投资方一致认可

的其他用途，增资款闲置时可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用于现金管理
6、股东变更登记及确认
各方同意并应积极配合，于增资交割日后60日内就本次投资事宜办理完成目标公司相应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向本轮投资方提供相关工商部门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文件原件的扫描件：
更新后的营业执照、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目标公司章程、相关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和其他相关文件。

在目标公司收到本轮投资方支付的增资款当日，目标公司应：在目标公司收到本轮投资方支付的
增资款当日，目标公司应：（1）向本轮投资方出具收据，确认已收到本轮投资方支付的增资款；（2）向本
轮投资方签发加盖目标公司公章的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规定，其中，出资证明书应载明下列事项：公司名称、注册资本、股东名称、认缴的出资额、实缴的
出资额、股权比例、出资额缴付日期、出资证明书出具日期。出资证明书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
加盖目标公司公章；（3）向本轮投资方出具包含各本轮投资方名称、出资金额、出资比例等信息的股东
名册的扫描件，以证明本轮投资方持有本协议第2.2条中相应的股权。股东名册应反映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并经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目标公司公章。
7、交割后的义务与承诺
7.1于交割后，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特此向本轮投资方承诺：履行和遵守本协议、《股东协议》及经

修订的目标公司章程中要求其在交割后履行和遵守的所有责任、义务、承诺和条件。
7.2 于交割后，本轮投资方特此向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承诺：
A、按本协议规定的方式和时间进行投资，不得滥用股东权利；
B、履行其为当事方的交易文件规定的义务。
8、本协议的变更及终止
8.1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经各方签署书面协议方可生效。
8.2 如果发生任何以下情况或事件，本协议可以终止：
A、如果任何一方连续六（6）个月或六（6）个月以上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重要义务，则

经其他任何一方提出动议即可；
B、如果创始股东和/或目标公司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或任何与本协议相关的其他文件项下的任

何重要义务导致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且在收到本轮投资方具体写明违约内容和纠正要求的书面通
知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未予纠正，则本轮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本协议；

C、本协议中明确规定的，其他可终止本协议的情形。
各方确认，如某一本轮投资方违反前述约定且其他方提出解除协议通知的，该通知仅针对被通知

的违约投资方，其他各方仍应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
9、违约责任
9.1违约
A如果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则该方即属于违反本协议；
B如果该方作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在任何重要方面是不真实或不准确的，则该方即属违反本协

议；
C任何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应向违约方发出要求其纠正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如果违约方在上述

通知送达之日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未能纠正其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依照本协议约定追究违约
方之违约责任。

D如本轮投资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缴付增资款的，目标公司有权与未缴款投资方解除本协议
及其他交易文件。

9.2违约责任
A、如果由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或该方根据本协议而签署的其他文

件，或违反该方本协议等其他交易文件中所做的陈述、保证和承诺，或有重大失实或隐瞒，因此而致使
目标公司或其他方发生损失、损害赔偿、费用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罚金和费用、利息损失、诉讼中发
生的律师费用、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等，但不包括无论任何性质
的任何其他间接损失），或致使目标公司或其他方承担任何责任，违约方应就上述损失、费用和责任，
向目标公司和守约方进行赔偿，并使目标公司和守约各方免受任何损害。

B、目标公司、创始股东及投资方依据本条规定所承担的赔偿责任金额，合计不得超过目标公司或
该股东届时对目标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的公允价值。

（二）《股东协议》主要条款内容
1、业绩承诺
1.1目标公司及创始股东向投资方承诺，目标公司应在以下时间节点完成以下承诺业绩：
A目标公司 18F-LNC1001产品（氟[18F]思睿肽注射液，临床试验登记号为CTR20233853）应于

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临床 III期试验；
B目标公司18F-LNC1005产品应于2024年12月31日前进入临床 III期（前述时间节点为在免临

床 II期的前提下；如若CDE不免 II期，1005产品进入临床 III期时间顺延至2026年6月30日前）；
C目标公司177Lu-LNC1011产品（靶点为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针对前列腺癌的放射性治

疗药物）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临床 I期；
D目标公司177Lu-LNC1004产品（靶点为靶向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针对实体瘤的放射性治

疗药物，ClinicalTrials.govIdentifier:NCT05723640）应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临床 I期；
E目标公司应于2025年内在中国新获得不少于2个（含2个在内）IND批件（新分子实体）。
1.2如上述任一项承诺业绩累计未完成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则投资方有权依据协议约定要求行使

回购权。
1.3各方理解并认同，目标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新药研发业务，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

开发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目标公司在进行约定的研发项目过程中有可能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本着对研发项目有利的原则调整研发方向及/或临床试验的时间。如拟发生上述调整的，目
标公司应及时书面通知投资方，说明调整的理由、调整后的方案及时间计划。如因前述调整触发投资
方在第10.2条项下回购权的，经投资方（为免疑义，东诚药业作为投资方时仅计算其在B轮投资和本
次投资中的股份）合计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表决同意，可豁免控股股东的回购义务。

2、优先购买权
如目标公司任一股东拟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则其他股东对该部分拟转让的公

司股权依照法律法规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3、最优惠权
目标公司的现有及未来的任一直接或间接股东享有的更加优惠或优先的股东权利（无论该等权

利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获取的或包括目标公司、现有及未来股东、投资方在内的任意主体以签署协
议、备忘录等方式所直接或间接给予的）均视为投资方自动享有。为免疑义，前述权利适用于目标公
司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投资方股东，无论该等股东于任何期间通过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取得目标公司
股权。各方应配合重新签订相关协议对本协议进行相应修改或补充，以使投资方享受该等更加优惠
或优先的股东权利。

4、定向回购
4.1、回购事件
如果发生以下任一事件，则投资方有权要求东诚药业以约定方式赎回投资方要求回购的其在目

标公司中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1）目标公司未能于2026年6月30日前实现合格 IPO（为免疑义，就本轮投资方而言，本轮投资方

有权将本轮投资方的回购触发时间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但其他投资方的回购触发时间不受本
轮投资方延长回购触发时间的影响）；

“合格 IPO”，指目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在
香港联合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或经投资方认可的其他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以不低于60亿元港币的
总市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避免歧义，合格 IPO不包括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开挂牌或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协议第10条的承诺业绩累计未完成两项或两项以上的；
（3）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4）创始股东违反本协议第13.7条从事竞争性业务的相关约定，且对目标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5）目标公司、任何创始股东严重违反本协议、《增资协议》或其他交易文件，且对目标公司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6）目标公司或创始股东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或违反法律法规导致目标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或

主营业务被政府部门责令关停或业务暂停/中止持续超过3个月，且对目标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
造成合格 IPO实质性障碍；

（7）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因涉嫌任何刑事犯罪并被有权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或
受到罚款金额达人民币伍佰万元（RMB5,000,000）以上行政处罚，且对目标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
造成合格 IPO实质性障碍；

（8）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因与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归属相关问题与第三方发生
纠纷或权利限制或无效或丧失情形，且对目标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并造成合格 IPO实质性障碍；

（9）未经投资方同意，目标公司和/或创始股东与其关联方之间发生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大额资
金占用、构成合格 IPO实质性障碍的交易或担保行为。

（10）CHEN XIAOYUAN不再与目标公司合作，不再有任何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咨
询服务协议、保密和限制使用协议、竞业限制及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等表明实质合作的协议。

如目标公司拟申请境外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境外 IPO”），应向投资方发出《征
求意见函》。如若投资方不陪同目标公司境外 IPO，则控股股东应以现金方式回购投资方对应股权，回
购价格为：该股权对应的投资成本×（1+10%×N）（其中，“N”=投资方实际支付投资成本之日起至控股
股东应当支付全部回购对价之日止的总天数/365）。违约金条款适用本协议11.3条之（2）。投资方应
当自收到目标公司《征求意见函》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目标公司是否陪同目标公司申请境
外 IPO，逾期未回复的，则视同同意目标公司申请境外 IPO方案，并应当在目标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
就申请境外 IPO方案表决议案投赞成票。

4.2、回购价格
控股股东和投资方在此同意，如任一投资方拟根据前述约定行使回购权的，投资方有权选择要求

控股股东以现金或者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式回购该股权。
如投资方选择以现金方式回购投资方届时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则现金回购对价=拟

回购股权所对应的投资方投资成本×（1+10%×N）（其中，“N”=投资方实际支付投资成本之日起至控股
股东应当支付全部回购对价之日止的总天数/365）。

如投资方选择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回购，各方应严格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交易价格、
流程等各方面的相关规定，控股股东最晚应在投资方发出书面回购通知后的6个月内向证券交易所
提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申报材料。如控股股东未依约提交申报材料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申请被不予受理、不予审核通过、不予注册或控股股东因任何原因未能于投资方发出书面回购通知之
日起36个月内支付回购对价，则投资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以现金方式支付回购对价。

4.3、回购程序
（1）投资方有权在第 11.1条所约定回购事件发生后的任何时间书面通知回购义务人（“回购通

知”），要求回购义务人以第11.2条约定方式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2）对于现金回购，在投资方发出书面回购通知后的 60日内，回购义务人应完成回购价款的支

付，各方应采取所有必要行动、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完成投资方股权回购。逾期支付的，除应继续支付
外，回购义务人需就逾期支付的金额按每日0.04%支付违约金。

（3）届时各方应商量最优的税务规划方案，且各方对投资方选择确定的合法合规的交易方式有
义务予以充分配合，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会上投赞成票、促使其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上投赞成票，签
署一切相关法律文件，取得内部及外部相关方的同意等。

5、投资方特别权利的终止
5.1投资方在此确认并同意，为使公司满足合格 IPO的标准并提交合格 IPO材料之目的，本协议及

本次交易文件项下关于投资方特别权利或优先权的全部约定，以及任何其他可能构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障碍或对公司上市进程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条款和权利，于公司向证券交易
所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材料的签署之日起自动终止，并在目
标公司完成合格 IPO时自动失效。

5.2如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形，则根据上款自动终止或被投资方放弃之各项协议及相应的权利和
安排立即自动恢复效力，并视同该等协议及权利和安排从未终止或被放弃，自始有效：(i)公司暂停、放
弃或主动撤回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申请；(ii)公司未能在提交正式上市申请之日起18个月内通过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审核，或公司的上市保荐人撤回对公司的上市保荐；或者(iii)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的申请被相关审批机关明确否决的。但无论如何，投资方特别权利或优先权条款的效力都将于投
资方不再持有公司任何股权之日彻底终止。

6、违约责任
6.1违约
（1）如果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及/或《增资协议》项下的义务，则该方即属于违反

本协议；
（2）如果一方在本协议及/或《增资协议》作出的任何陈述和保证在任何重要方面是不真实或不准

确的，则该方即属违反本协议；
（3）任何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应向违约方发出要求其纠正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如果违约方在上

述通知送达之日后30个工作日内未能纠正其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依照本协议约定追究违约方之
违约责任。

6.2违约责任
如果由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及/或《增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本协议或该方根据本协议而

签署的其他文件，或违反该方在《增资协议》等其他交易文件中所做的陈述、保证和承诺，或有重大失
实或隐瞒，因此而致使目标公司或其他方发生损失、损害赔偿、费用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罚金和费
用、利息损失、诉讼中发生的律师费用、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等，
但不包括无论任何性质的任何其他间接损失），或致使目标公司或其他方承担任何责任，违约方应就
上述损失、费用和责任，向目标公司和守约方进行赔偿，并使目标公司和守约各方免受任何损害。

目标公司、创始股东依据本条规定对各投资方所承担的赔偿责任金额合计不超过各投资方在第
11.2条现金回购所约定的金额。投资方对目标公司、创始股东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超过其投资本金。
为免疑义，本条不适用于第11条回购权项下控股股东应承担的回购责任。

投资方中任一方均依照本协议的约定独立的享有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不以其他方的行为作
为本方提出权利主张的前提，也不对其他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烟台鼎英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本次引入投资者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引入投资者目的和影响
蓝纳成此次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有利于优化蓝纳成股权结构，充盈蓝纳成资金储备，利用商业化

投资者资源，加快公司研发产品进展，争取使产品早日上市，提高公司整体竞争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
期发展。

2、本次引入投资者可能存在的风险
蓝纳成本次引入投资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和风险

管理制度，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应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九、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以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公司参与控股子公司烟台蓝纳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融资事项，符

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交易价格由交
易各方共同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在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3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2月14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柳青林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刘晓杰先生列席，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满足目标公司经营发展资金

需求，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本次增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共同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2月14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长白山路7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11日以通讯
方式送达。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由守谊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的公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由守谊回避表决，由公司其他 4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5日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2月14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11日以通讯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2人，实际
出席独立董事 2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经过审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参与控股子公司烟台蓝纳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融资事项，符合公司

未来战略发展的需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
共同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李方、赵大勇

2025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5-10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4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2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2月 14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存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39人，代表股份1,018,145,33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0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976,454,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9225%。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334人，代表股份41,690,6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5%。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6 人，代表股份 41,737,5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96%。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续签关联交易系列框架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同意

票数（股）

147,638,302
40,292,198

占百分
比(%)
99.0305
96.5371

反对

票数（股）

1,068,824
1,068,824

占百分
比(%)
0.7169
2.5608

弃权

票数（股）

376,500
376,500

占百分
比(%)
0.2525
0.9021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6,564,
176股，回避表决776,564,176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497,537股，回避表决
92,497,537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股）

40,371,898
40,371,898

占百分
比(%)
96.7281
96.7281

反对

票数（股）

1,068,324
1,068,324

占百分
比(%)
2.5596
2.5596

弃权

票数（股）

297,300
297,300

占百分
比(%)
0.7123
0.7123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6,564,
176股，回避表决776,564,176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497,537股，回避表决
92,497,537股；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本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107,346,104股，回避表决107,346,104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关于调整公路桥梁集团对四川元通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同意

票数（股）

1,015,991,215
39,583,398

占百分
比(%)
99.7884
94.8389

反对

票数（股）

1,878,324
1,878,324

占百分
比(%)
0.1845
4.5003

弃权

票数（股）

275,800
275,800

占百分
比(%)
0.0271
0.6608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付胜涛、陈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联证券”）签署的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万联证券将自2025年2月17日（含）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
对该部分基金实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费率优惠
1.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蜂巢添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添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添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添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添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蜂巢添幂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添幂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添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添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基金简称
蜂巢添鑫纯债A
蜂巢添鑫纯债C
蜂巢添汇纯债A
蜂巢添汇纯债C
蜂巢添汇纯债E

蜂巢添幂中短债A
蜂巢添幂中短债C
蜂巢添盈纯债A
蜂巢添盈纯债C
蜂巢添益纯债A

基金代码
007184
007185
007676
007677
020706
007218
007219
008566
008567
008465

蜂巢添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添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蜂巢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丰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丰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丰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丰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润和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润和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中债1-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丰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先进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先进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蜂巢上海清算所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添益纯债C
蜂巢添益纯债E
蜂巢恒利债券A
蜂巢恒利债券C
蜂巢丰瑞债券A
蜂巢丰瑞债券C
蜂巢丰吉纯债A
蜂巢丰吉纯债C
蜂巢丰颐债券A
蜂巢丰颐债券C

蜂巢润和六个月持有A
蜂巢润和六个月持有C

蜂巢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
债A

蜂巢中债 1-5年政策性金融
债C

蜂巢丰嘉债券A
蜂巢丰嘉债券C

蜂巢先进制造混合发起式A
蜂巢先进制造混合发起式C

蜂巢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
7天持有期

蜂巢上清所 0-3年政金债指
数A

008466
017163
008035
008036
010084
010085
014012
014013
015019
015020
014944
014945
016456
016457
018275
018276
019006
019007
018453
020130

蜂巢上海清算所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趋势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趋势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稳鑫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蜂巢稳鑫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蜂巢上清所 0-3年政金债指
数C

蜂巢趋势臻选混合A
蜂巢趋势臻选混合C

蜂巢稳鑫90天持有期债券A
蜂巢稳鑫90天持有期债券C

020131
019985
019986
020697
020703

2.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名称

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申购费率优惠内容

联系方式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折

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4
客服电话：95322

公司网址：www.wlzq.cn
注：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3.费率优惠期限
自2025年2月17日起（含），结束日期以万联证券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后续本公司新增通过万联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该基金

费率优惠活动以万联证券公告为准。
2.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万联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

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3.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万联证券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万联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开展时间及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万联证券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万联证券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万联证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具体途径如下：

机构名称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hexaamc.com
www.wlzq.cn

客服热线

400-100-3783
95322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为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基
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
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与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公告编号：2025-08
公司债券代码：149418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2
公司债券代码：149711 公司债券简称：21粤电03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云鹏先生
6、会议应到董事10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到董事10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会议应到监事6

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实到监事6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门部长、公司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序号

一

二

三

四

股东类别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中小股东（代理人）
其中：A股股东

B股股东

人数
30
4
26
379
355
24
409
359
50
406
357
49

代表股份
3,798,583,618
3,749,178,364
49,405,254
18,779,378
12,418,576
6,360,802

3,817,362,996
3,761,596,940
55,766,056
173,222,057
129,112,678
44,109,379

比例（%）
72.3501%
84.2157%
6.1880%
0.3577%
0.2790%
0.7967%
72.7077%
84.4946%
6.9847%
3.2993%
2.9002%
5.524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与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超康

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644,140,939股（其中
A股数量3,632,484,262股，B股数量11,656,677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27,303,997
37,927,577
165,231,574
165,231,574

比例（%）
98.5991%
85.9853%
95.3871%
95.3871%

反对
票数

1,497,081
6,061,202
7,558,283
7,558,283

比例（%）
1.1595%
13.7413%
4.3633%
4.3633%

弃权
票数

311,600
120,600
432,200
432,200

比例（%）
0.2413%
0.2734%
0.2495%
0.2495%

（2）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超康

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644,140,939股（其中
A股数量3,632,484,262股，B股数量11,656,677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27,010,921
32,798,786
159,809,707

比例（%）
98.3722%
74.3579%
92.2571%

反对
票数

1,750,457
11,310,593
13,061,050

比例（%）
1.3558%
25.6421%
7.5401%

弃权
票数

351,300
0

351,300

比例（%）
0.2721%
0.0000%
0.2028%

中小股东 159,809,707 92.2571% 13,061,050 7.5401% 351,300 0.2028%
（3）审议《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超康

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644,140,939股（其中
A股数量3,632,484,262股，B股数量11,656,677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合计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127,281,997
38,117,792
165,399,789
165,399,789

比例（%）

98.5821%
86.4165%
95.4843%
95.4843%

反对

票数

1,512,281
5,991,587
7,503,868
7,503,868

比例（%）

1.1713%
13.5835%
4.3319%
4.3319%

弃权

票数

318,400
0

318,400
318,400

比例（%）

0.2466%
0.0000%
0.1838%
0.183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颜丽欣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5-003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

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 2024年 10月 30日、11月 29日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同意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审
计机构，详见公司 2024年 10月 3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公司今日收到中兴华事务所送达的《关于变更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
师与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情况
中兴华事务所作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李宗昊、张卿卿为签字

注册会计师，杨丽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鉴于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卿卿及原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杨丽工作发生调整，根据相关规定，中兴华事务所现指派魏寿祥为签字注册会计
师、王曙晖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负责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继续完成相关工

作。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独立性及诚信记录
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魏寿祥，1999年10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9年起开始从事审计服务，2016年开

始从事证券业务审计工作，2023年12月开始在中兴华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两份证券业务审计报
告，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曙晖，1996年5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4年3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24年8月开始在中兴华事务所执业，近三年复核多家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的专
业胜任能力。

2、独立性及诚信记录

魏寿祥、王曙晖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
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符合定期轮换的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变更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与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函》；
2、本次变更人员相关执业证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